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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辽宁漱玉平民一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实施业绩补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辽宁漱玉平民一明大药房连锁

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实施业绩补偿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事项概述

公司于2023年7月30日召开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辽宁漱玉拟购买辽宁一明51%

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辽宁漱玉平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漱

玉”）收购抚顺市联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抚顺联妙”）持有的

辽宁漱玉平民一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一明”或“标的公司”）51%的股

权并签署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审计和评估报告，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标的公司

的整体估值为9,600万元，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的作价为4,896.00万元，同时抚顺联妙（乙方）

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业绩承诺。

上述收购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现持有辽宁一明51%股权。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

关联交易事项。

二、业绩承诺情况

2023年8月，辽宁漱玉（甲方）与抚顺联妙（乙方）、辽阳广迈企业管理服务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丙方）、隋显波（丁方1）、康琦（丁方2）、辽宁一明（标的公司）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乙方拟将其持有标的公司51%的股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给

辽宁漱玉，同时乙方对标的公司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业绩承诺。

（一）业绩承诺及估值调整

《股权转让协议》第四条业绩承诺及估值调整：

4.1、自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下称：“承诺期”），乙方和丁方

承诺应完成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目标为：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审计后营业收入≥7,000 万元，审计后

净利润≥591.61 万元；

2025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审计后营业收入≥7,500 万元，审计后

净利润≥709.57 万元；

4.2、业绩承诺考核办法

4.2.1、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销售额和净利润均累计考核，

在业绩承诺期间结束后，由上市公司决定并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

的公司的实际净利润情况进行审计，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间的实际业绩数与承诺业绩数差

异情况以审计报告载明的数据为准。

4.2.2、若累计承诺期实际净利润数小于累计承诺期目标净利润数时，应补偿款的具体

补偿金额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并确定：应补偿款金额=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累计实际净利润数。

4.2.3、若累计承诺期审计后销售额低于前述承诺目标的，则甲方有权调减目标公司的

估值并相应调整股权转让价款，调减估值金额=9,600 万元*差异比例（差异比例=（承诺目

标-实际完成的数据）/承诺目标），调减股权转让金额=调减估值金额*51%。

若 2024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审计后两年合计营业收入≥14500

万元，可视为承诺期每年均实现目标营业收入，但不影响任一承诺年度净利润率考核。

4.3、甲方应指定第三方中介机构在每个考核年度后 6个月内进行审计，乙方和丁方对

该审计结果认可，并同意按照该审计结果对乙方和丁方业绩完成情况进行考核。乙方、丙

方、丁方和目标公司应予以配合。

4.4、净利润指标现金补偿：乙方、丁方应当在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审计报告之日起 15



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第 4.2.2 款约定的业绩补偿金额。逾期未支付的，每逾期一日，

按照未支付金额为计算基数的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的 4倍向甲方支付资金占用费。

4.5、销售额指标补偿方式：如目标公司未完成销售额承诺目标，甲方有权优先以当年

及以后年度丙方应分红款项折抵补偿；如不能以此方式进行补偿，则丁方应按照当年目标

公司估值计算出的目标公司股权价值，以其实际控制的目标公司剩余股权中的部分股权抵

偿给甲方作为补偿。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辽宁漱玉平民一明大药房连

锁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中

兴华核字（2026）第 00002382 号），辽宁一明业绩承诺期内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测起始时间 预测终止时间 实际数 预测数 完成率

营业收入 2024 年 1 月 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14,701.25 14,500.00 101.39%

净利润 2024 年 1 月 1 日 2025 年 12 月 31 日 1,104.78 1,301.18 84.91%

四、业绩承诺未实现的原因

标的资产于 2023 年 8 月完成股权变更进入上市公司后，因辽宁省医保统筹政策落地实

施，区域药店终端客流量有所下降，保健品、中药饮片等重点盈利品类销售表现不及预期；

同时药品集中采购、药品限价等行业监管政策持续推进，进一步压缩了整体盈利空间；叠

加商品体系调整、业务运营整合尚需适应周期，经营端存在一定过渡压力。公司虽通过调

整商品品类结构、优化门店布局等系列经营调整举措保障标的营业收入达成业绩承诺，2025

年净利润也超额完成对应业绩目标，但受前述多重不利因素叠加影响，累计净利润业绩承

诺最终未能实现。

五、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鉴于业绩承诺人未实现承诺期的业绩承诺，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相关业绩承

诺方应对辽宁漱玉履行补偿义务，补偿金额为196.40万元。本公司已将业绩补偿具体金额

告知补偿义务人，并将督促其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补偿。



公司将会严格遵循相关监管规定，后续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

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会计师出具的审核报告；

3、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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